臺東縣太麻里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21條之1條文，業奉總統106年6月14日華總一義字第10600073161號令公布，內容略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使用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所經營或委託民間經營、代理、代管之下列公立殯葬設施，免收使用管理相關費用...」，查本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減免資格部分規定本鄉鄉民使用本鄉壁葬區、樹葬區之殯葬設施免收使用規費，然對非本鄉鄉民部分則未有規定，為使本鄉自治條例內容不違背上位法律、殯葬設施未來永續使用。爰辦理本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第五條修正附表：減免資格新增非本鄉鄉民為「當年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各類低收入戶」使用壁葬區、樹葬區免費。
二、第五條修正附表：減免資格將原本「當年度本鄉列冊低收入戶第一款死亡者」、「當年度本鄉列冊低收入戶第二至三款死亡者」合併為
「當年度本鄉列冊低收入戶第一至三款死亡者」。
臺東縣太麻里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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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第五條

 使用本鄉殯葬設施收繳之各項使用規費(含使用費、管理費、清理費等)之收費標準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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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使用本鄉殯葬設施收繳之各項使用規費(含使用費、管理費、清理費等)之收費標準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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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考慮使本鄉收費標準符合殯葬管理條例21條之1規定，擬修改收費標準，將非本鄉鄉民持有當年度各款、各類低收入戶資格者，免收壁葬區使用規費。
二、為考量本鄉納骨塔未來永續環保使用及符合內政部環保自然葬之政策，爰建議將非本鄉鄉民持有當年度各款、各類低收入戶資格者，免收樹葬區使用規費。
三、第五條修正附表：減免資格將原本「當年度本鄉列冊低收入戶第一款死亡者」、「當年度本鄉列冊低收入戶第二至三款死亡者」合併為
「當年度本鄉列冊低收入戶第一至三款死亡者」。









